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6), 889-896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24   

文章引用: 林思纯, 向安强. “乡治思想”的重生与回归: 从传统士绅到现代乡村精英[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6): 
889-896. DOI: 10.12677/ass.2019.86124 

 
 

The Rebirth and Return of “Rural  
Governance Thought”: From Traditional 
Gentlemen to Modern Rural Elites 

Sichun Lin, Anqiang Xia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24th, 2019; accepted: Jun. 5th, 2019; published: Jun. 12th, 2019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gentry class communicated temples with the countryside and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new rural leader-
ship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y should not only have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but also inherit the spirit of the ancient gentry. This paper takes Lushi Township 
Treaty and Nangan Township Treaty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gentry stratum in traditional so-
ciety, to explore the local gentry’s rural governance thought, and to further link with the contem-
porary “Yanglin Bridge Model” to explore the legitimacy of modern rural elit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role of modern rural e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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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阶层沟通了庙堂与乡野，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当代，新型

乡村领导层备受瞩目，他们既要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又要传承古代士绅之精神。本文以《吕氏乡约》、

《南赣乡约》为例，分析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探讨地方士绅参与乡村治理的乡治思想，并进一步联

系当代“杨林桥模式”，探究现代乡村精英的合法性，以期促进现代乡村精英有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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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提到士绅，人们往往将其与封建残余势力联系在一起，把它看作一个保守落后剥削的阶层。然而，

历史表明，士绅阶层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维持基层社

会秩序稳定，同时也沟通了庙堂与乡野，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虽然士绅阶层在当代已不复存在，但其在历史上传统乡村治理的应用有重要影响，如王阳明《南赣

乡约》描绘的和谐基层社会图画便包含道德品质高尚，为基层民众认可的乡村领袖人物。另一方面，从

现代来看，“乡村精英”对于完善基层治理建设、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以及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整合具有重

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有效”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环节。分析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存在的不足，从中反观当代基层管理体制

与乡村治理现状，可以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相关有益启发与思考。当前，在基层管理建设方面，普遍存

在着“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根针”现象，导致上下层之间信息不对称，基层组织与管理困难，造成基层

无法承受之重，政策缺少与下层民众对接的过程。而在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便解决了这一问题，其起

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实现了沟通上下层，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法治社会的构建方面，

传统中国是一个“无讼社会”，依靠礼俗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士绅阶层以礼化俗，对下层民众进行教

化，从而使下层民众社会化，自觉尊礼、依礼办事为人。同样，针对当前部分基层民众法律知识浅薄，

法律观念不强等问题，需要像士绅这样在当地具有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动普法教育的开展，促进下层民众

尊法、守法、依法办事。 
通过以史为鉴，重视传统社会中精英的作用，学习古代乡治思想，效仿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阶层参

与下的乡村治理，发挥现代“乡村精英”的作用，有助于促进乡村治理转型，以期破解农村基层治理困

境。 

2. “乡治思想”的历史回顾：重生与回归 

从“周”开始，乡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名称，而后秦汉时废时立。到隋唐时，乡官的地位权威日渐式

微，直到宋代，乡官不复存在，县取代乡成为最基层的行政组，县以下实行自治。自此，“皇权不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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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形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传统社会中的乡村更是具有家国同构与差序格局的特点。在

礼俗社会中，规则的确立与遵守倚赖道德秩序，且所有的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一个

差序格局的社会，自治靠伦理，而伦理造士绅。 
士绅阶层被推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央与地方的“中间人”。一方面，士绅阶层是自下而上的互动

者，是维系下层民众与外界沟通的纽带，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下层民众利益并维护着地方权益；另一方面，

它是自上而下的执行者，沟通了庙堂与乡野，以官僚与民间的中介角色在地方管理上为国家利益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绅权是皇权的补充。这种以绅权为核心的乡村社会自治明显与国家权力垂直控制基层社

会有所区别，它是乡村社会中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场域对地方的自我控制，或者可称之为士绅自治，这

在《吕氏乡约》、《南赣乡约》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直到近代，士绅阶层才开始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趋之式微。20 世纪上半

叶，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企图通过设置一系列行

政化机构，将乡村基层纳入国家官僚行政体制，“变地方权威为国家的基层政权分支，使地方权威成为

服务于国家目标的组织机构，并进入国家官制的控制范围”[1]。历史学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

中指出：“进入 20 世纪之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

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而这种“失误”造成了士绅退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与地方内生

性秩序的混乱。 
1941 年，民国推行大乡制，取消自然村的管理职能，以推动该层政权的官僚化与集权化。这种试图

推动乡政府官僚化的尝试由于经费不足而没有在全国得以推广，这时期的农村政治的总体特点为“县政

村治”。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从推行“小乡制”，到再度推行“大乡

制”。1958 年撤销乡镇建制，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于 1960 年初步形成了“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这种初定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结构。于是，“行政化”得以大力推进，而乡村

自治能力逐步弱化[2]。1978 年，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乡镇政府重建，

并逐渐形成了“乡镇–行政村–村民组(自然村)”的“乡政村治”治理结构。 
当代，时代发展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城乡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如何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国家进一步发

展亟需解答的问题。党的十九大对此作出顶层设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而突破农村基层治理困境，挖掘农村

内部潜力，走内延式发展路子，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成为实现乡村善治、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而

正如杜赞奇所说：“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推行新政之时，它特别需要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乡村

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青年返乡，有赖于现代乡村精英的回归，以期重构农村秩序，激发农村内生性动力，

实现治理有效。 

3. 士绅参与下的乡村治理——以《吕氏乡约》、《南赣乡约》为例 

3.1. 传统社会中的“士绅” 

历史上对“乡绅”、“绅士”等名词的内涵记载各异，人言人殊。本文在此不用“乡绅”、“绅士”

等名词而统一使用“士绅”。 

3.1.1. 士绅的涵义 
据《辞海》解释，“绅”，是指“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由绅的涵义引申指代束绅的人士，

并简称为绅士，而后代指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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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四十年代，国内学者以士绅为切入点展开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由此展开对士绅内涵的探

讨。费孝通认为，士绅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其亲戚，这一阶层是沟通庙堂与乡野的中间力量。吴晗的看法

则有不同，他认为，士大夫包括官僚和绅士，绅士是官僚离职、退休或未当官时的称呼。八十年代，学

界大多认同美籍华裔学者张仲礼对士绅内涵的界定，士绅的地位在于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士

绅这一身份的获得，需要得到国家制度的承认。也就是说，张仲礼将在职官员也纳入士绅阶层。对此，

坚持士绅阶层需具备地方性与在野性的学者并不赞同。 
至今为止，学界对士绅的涵义尚未达成一致，但普遍认为士绅一般具备以下身份：退居的官员或拥

有科举功名者。 
综上，笔者认为：士绅是有身份的文士，作为四民之首，既不是官，又不同于民，是有科举功名身

份的在野政治人员。他们有学识有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见解，但又处于“体制外”，既是农、工、商阶层

的诉求代言人，又是中央相关政令的传达者。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扮演着沟通庙堂与乡野的角色。 

3.1.2. 士绅的角色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而在传统社会的乡村，更是具有家国同构与差序格局并存的

特点。乡村社会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传统型权威(即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基础之上，受以下三种力量的制约，

分别是政权(保甲制)、族权(宗族)、绅权(士绅)，形成了正统、道统、亲统相结合的“尊尊亲亲贤贤”大

一统格局。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传统社会政府出现责任的转移，把一部分基层治

理功能交付给了非吏治或者说民间力量。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不下县，自治

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1) 自下而上的互动者 
在礼俗社会这样一种熟人社会中，需要规则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而规则的维护者既要有威望，

又要有能力。士绅是有科举功名身份的人，是乡土社会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相较于商人、

农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领袖，是集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于一身的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另外，士绅阶层在礼俗社会中还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或者说是维系下层民众与外界沟通的纽带。

在乡土社会中，识字并非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大部分民众即使“目不识丁”也能安居

乐业。但在从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下，文字成为传达政令的重要载体。诚然，不识文字的下层民众与上层

的沟通联系便需要“士绅”作为中间人的角色来实现。 
“士作为四民之首，是地方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在遇到关乎地方切身利益问题时，士绅

凭借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以及威望，可以较好地动员组织下层民众，维护地方权益。 
2) 自上而下的执行人 
在一定程度上，绅权是皇权在地方治理方面的补充。士绅沟通了庙堂和乡野，“在地方管理上作为

官僚与民间的中介角色为国家利益服务”[3]。当国家发布一项政令，经过层层传达最终到达地方时，下

层民众往往难以明白书面传达的政令，这时候就需要士绅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向下层民众解释政令的内

容，推动相关上级工作的完成。这时候士绅便扮演着“王者之儒”的角色。 
另一方面，士绅扮演着“教化之儒”的角色，行使文化权力。在传统社会中，大部分民众目不识丁。

士绅则经过儒家文化熏陶，具备一定的学识与素养，从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礼”的解释

权，掌握了对所在地方的社会事务解释支配权。士绅以礼化俗的过程，便是行使文化权力的体现，从而

也进一步掌握了对地方事务的支配解释权。比如当下层民众发生矛盾，或者是偷偷越出规矩被发现时，

这时候村里便会召开调解的集会，而这个调解的过程，便是士绅以礼化俗的过程，便是士绅教化的过程。

除了“以礼化俗”教化地方民众，地方士绅还通过组织修缮文庙，劝学兴贤，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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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把“礼”与“仁”渗透到地方民众生活中，使之逐渐内化于心。 

3.2. 《吕氏乡约》中士绅阶层的治理 

北宋中期，陕西蓝田吕氏四兄弟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吕氏乡约》，旨在通过道德约

束手段实现基层控制，是一种道德约束组织。它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同，是乡村社会

中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场域对地方的自我控制，或者可称之为士绅自治[4]。 

3.2.1. 士绅的权力场域：内部机构设置 
《吕氏乡约》规定：“每个月、每个季度由约正主持月会、季会，置办酒食，讨论当月当季乡约的

执行情况，并按照条例赏罚善恶。其中，约正设一人或二人，由众人推选刚正不阿、赏罚分明之人担任”。

由此可见，约正既要具备经济实力(提供酒食)，又要有一定权威受人敬仰(正直不阿)，即地方士绅，他们

在这样的机构设置下，又拓展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场域。 

3.2.2. 基层控制方式：以礼化俗，士绅扮演“教化之儒”角色 
《吕氏乡约》包括乡约、乡仪两部分，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方

面。由此可见，乡约强调以礼化俗，以道德约束手段实现基层控制。士绅凭借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

了对“礼”的解释权，在以“礼”化俗的过程中，士绅又获得了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支配权[5]。而在行使

文化权力的过程中，进一步掌握对地方社会事务的支配解释权。实际上，在乡约组织中，一乡之民的“刑

德二柄”实际就操执于士绅之手。 

3.3. 王阳明《南赣乡约》中士绅阶层的治理 

《南赣乡约》在保甲制、乡里体制的基础上，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乡村社会控制体

系。其治理思想主要包括订立乡约、建立乡政、置办乡学以及抚恤乡民四个方面。而实现这四个方面，

均需要地方士绅的配合与贯彻推进。 

3.3.1. 立乡约，以规范乡民行为 
《南赣乡约》中制定了乡村道德规范和乡村行政规范的具体要求，其中，乡村道德规范主要在于对

农民服从管制的规定，而乡村行政规范方面，主要强调了乡约例会规则、约长裁决乡民纠纷与息讼罢争、

债务关系处理原则、不作恶不背叛本村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从中可看出，乡村行政规范主要在于突出基

层管理者即地方士绅权力与地位的绝对性以及农民服从与归顺的绝对性[6]。 

3.3.2. 建乡政，以维系乡村秩序 
根据《南赣乡约》规定，乡约的组织体系包括乡官职务设置、经费来源、开会制度、管理手段等内

容。其中，乡官职务设置具体规定为：设约长 1 人，约副、约赞各 2 人，约正、约史、知约各 4 人。不

同职务对乡官的选拔标准不一，但均要求品质突出，为人正直。乡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务报酬，但每

月有相应的生活补贴，这些补贴从同约的村民中按照每人每月 3 分收取产生。 
与《吕氏乡约》中规定的开会制度相似，每月月初由约长主持同约大会，如约者必须出席，缺席者

需接受相应的惩罚(记过、罚银一两)。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惩恶扬善，约长将乡民的善行、恶迹记录在册，

纠正有过乡民的行为，并由同约乡民共同监督有过者。在乡民管理方面，《南赣乡约》借助文簿记录对

乡民进行管治：一是设置记录乡民善行与恶迹的文簿，为每月同约大会惩恶扬善提供依据；二是将乡民

的籍贯、身份信息登记在专门的文簿中，记录乡民每日言行与出入动向。 
由上述规定可知，担任乡官之人，不仅需要道德品质良好，而且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需要有一定的

权威(如科举功名身份的加持)，他们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特别设计了约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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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知约和约赞的职位，以使基层领袖能够笼络当地精英人物，基层领袖与精英人物的结合，就形成了

一个地方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本身便是普通农民的榜样，加上他们是乡约的推进贯彻者，进一步有效

维持乡村秩序的稳定。 

3.3.3. 办乡学，以教化乡民德性 
王阳明主张兴办乡学，引导乡民致良知，以教化乡民。这一主张的实现，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而

有科举功名身份的地方士绅便是较好的人选，他们可以以识化民，以德化民。 

3.3.4. 恤乡民，以安抚乡村人心 
王阳明主张采取安抚措施账恤灾民，地方士绅作为自下而上的互动者，士绅凭借自身所掌握的知识

以及威望，可以较好地动员组织下层民众，维护地方权益。如当出现自然灾害，而地方官僚不作为时，

地方士绅作为中间者以及外界的沟通者，有助于为下层发言，起到安抚乡村人心的作用。 

4. 现代“乡村精英”的回归 

4.1. 现代乡村精英 

当前，学界普遍较为认可的乡村精英指的是在经济资源、政治地位、文化水平、社会关系、社区威

信、办事能力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与参与意识，并对当地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或

推动作用的村民[7]。 
笔者认为，现代“乡村精英”主要分布的领域在于从政、从文、从商。一是从乡村走出去，曾经从

政的人士，这类人在辞职或者退休后重新回到乡村发展。二是从文的乡绅，这类人士多在大学或者科研

机构从事科学研究，这类乡绅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一定的发明专利。三是从商的乡绅，多为从乡村走

出去到大城市经商的企业家，这类乡绅对乡村有感情，也有能力改善乡村现状。 

4.2. 乡村治理新试验：“杨林桥”模式的启发 

2003 年初，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镇合并村组，实现行政自治区域扩大化。在农村社区管理上，实现

村民自治单元微观化，每 30 户自愿组建一个社区，共成立 306 个社区，实行民主自治。在社区管理上，

设置理事会，以海选方式选举理事长 1 人，理事 2~4 人，任期一年，不取报酬。社区事务需要决策时，

先由理事长全面了解民意，形成初步意见，交由理事长召集社区农户集中商议，2/3 以上农户到会，超过

半数通过后形成决议，开展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杨林桥镇通过海选方式产生的理事会打破了中国“本地为民、异地为官”的一贯做

法。另一方面，没有工资报酬、作为自愿服务者的“理事者”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无疑有异曲同工

之处。 

4.2.1. 职务设置：理事长——乡村精英 
与王阳明《南赣乡约》中乡官的职务设置相似，“约长 1 人，约副 2 人，由本村中德高望众的长者

担任”，杨林桥镇理事会设理事长 1 人，理事 2~4 人，由村民一人一票海选产生，他们有的是德高望重

的老党员，有的是具有“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有的是当地的致富

小能手。他们是乡村中的“精英”，具有很强的模范与带头作用。 

4.2.2. 理事会议 
《南赣乡约》规定，乡约大会每月月初召开一次，由约长主持，主要内容是表彰道德品质良好的村

民，规劝惩戒有恶行过失的村民。而杨林桥镇里的社区事务需要决策时，则由理事长召集社区农户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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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最后形成决议，再开展工作。 
我们可以知道，“杨林桥”模式的推行建立在从个人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过渡基础上，而这一过程离

不开当地乡村精英的支持。 

4.3. 现代乡村精英的“合法性”探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作为中间方，沟通了彼此隔膜的官权与乡权，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士绅阶层的权威合法性层面，学者杜赞奇认为：“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

和其他利益的源泉。”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他认为文化网络中的象征性符

号具有动员、激励以及强制的力量，反过来又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荣誉感。 
20 世纪，文化网络的一些组成部分逐渐被国家政权放弃乃至破坏。当代，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传统

与现代性之间探求合理的支点，重构乡村精英的合法性，这是促进现代乡村精英有效发挥作用需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 

4.3.1. 文化的权力网络：注入“乡贤符号” 
符号具有象征意义，是可塑的，具有动员、激励以及强制的力量，它是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

见证者。在乡村的建筑中注入“乡贤符号”，比方说修缮当地的乡贤祠、乡贤故居等，唤起村民对乡贤

文化的记忆，激发村民对现代乡村精英的认同感。 

4.3.2. 挖掘传统士绅文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大量具有科举功名身份但未进入体制内为官的读书人，如举人、秀才等，他

们在民间常常有较高的威望，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故事。通过挖掘传统士绅文化，在弘扬传统士绅文

化中进一步唤起村民对现代乡村精英的感知，从而增强村民对现代乡村精英的认同感。 

4.3.3. 外部力量确认：媒体宣传，大众确认 
媒体对乡村精英治理乡村的政策思想进行宣传，在提升乡村精英知名度的同时，完成他们在政治意

义与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授权。通过广播、电视节目、村委公告栏等大量的媒体宣传，加深村民对乡村

精英的了解与认识，实现大众对乡村精英合法性的确认。 

4.3.4. 制定“新村规民约”，乡村精英推进贯彻 
古为今用，《吕氏乡约》、《南赣乡约》通过具体的村规民约，让士绅有了约正、约长等职务身份，

这样的权力场域有助于士绅对地方的有效治理。同样，我们通过制定“新村规民约”，一方面以职务的

明文设置使乡村精英的治理身份合法化，另一方面可以使乡村精英的治理有条文可依。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乡村精英不仅仅是魅力型权威，也应是法理型权威，因此，新村规民约中也应设定一些对乡村精英

的监督条例，使乡村精英也受规则的约束，防止权力的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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